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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路總局 101 年度性別平等工作小組第 2次會議紀錄 

壹、 會議時間：101 年 9月 10 日（星期一）下午 2時 

貳、 會議地點：本局 4樓第一會議室 

參、 主席: 陳副局長茂南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卓國華 

肆、 出（列）席人員：（詳簽到表） 

伍、 報告事項 

案由一：上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表（附件 1）。 

決   議： 

      一、備查。 

      二、有關「安排本小組委員親赴公路汽車客運場站視

導有無改進之處」與「推動原有低底盤公車之購

置外，應考量整合排班表，希能提高各路線之低

底盤公車之比例」，請人事室配合監理組（無障

礙工作小組）儘快安排相關業務組室同仁親自體

驗，並以身障者之需求去檢視，檢查其他需求，

盡全力作最好之處理。 

      三、感謝人事室辦理「性別影響評估」講座，給我們

很多啟發，請人事室持續安排相關訓練。 
              
案由二：本局「性別影響評估計畫預算編列情形表」。（附件

2）。 

 

說 明：依據「中央政府總預算編製作業手冊」內之「性別

影響評估計畫預算編列情形表」填表說明 4.「各機

關按計畫並依受益對象順序排列填具本表後，提報

各該機關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核備。」辦理。 

 

決   議：同意備查，並請會計室依程序續辦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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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由三：有關性別主流化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施行 

法相關之宣導與法規及行政措施檢視辦理情形。 

 

說 明： 

一、 本局於 101 年 6 月 28 日路人考字第

1010031441 號函檢送「性別平等大步走－落實

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計畫」1 份，請

各單位（機關）積極配合辦理各項工作。 

 

二、本局 101 年 7 月 13 日路人考字第 1010034991

號函轉交通部性別平等專案小組第 15 次會議紀

錄，有關配合「性別平等大步走－落實消除對婦

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計畫」部屬機關應配合辦理

事項如下： 

（一）辦理 CEDAW 宣導及 CEDAW 法規檢視訓練

或講習會： 
     1、辦理期程：101 年 9 月底前。 

     2、宣導方式：包含說明會、演講、媒體宣導、

文字宣導、口頭宣導、電子化宣導、有獎徵

答及其他活動等。 
     3、本局辦理情形： 

     （1）101 年 7 月 20 日利用本局辦理訓練場

合，上午、下午各宣導一場「什麼是

CEDAW」，參加人數各為 100 人、90 人，共

190 人。 
     （2）利用 101 年 7 月 30 日局務會議，宣導

CEDAW 內容：保障婦女能夠得到充分發展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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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障婦女的參政權與公民權、說明婦女應有

的教育、就業、健康以及經濟權利、保障婦

女在婚姻、家庭中具有法律上平等地位。檢

討所主管之法規及行政措施，有不符公約規

定者，應於本法施行後 3 年內，完成法令之

制（訂）定、修正或廢止及行政措施之改進。 
        （3）為深化本局同仁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

視公約施行法（簡稱 CEDAW 施行法）觀

念，於 101 年 9 月 7 日邀請實踐大學社會

工作學系嚴教授祥鸞主講如何實踐「消除

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施行法」，參訓人

員為局內外與性別平等業務、法制業務相

關人員及局內外性平委員及聯絡人共 62
人。 

       （4）另於本局性別主流化專區網站，設置
有對於相關法令的宣導、文章分享及
相關網站的連結，並以電子郵件寄送
每位同仁參閱。 

 
（二）法規檢視期程： 
       

1、法律案：101 年 10 月至 12 月。 
2、命令案：102 年 1 月至 3 月。 
3、行政措施案：102 年 4 月至 6 月。 
4、交通部 101 年 8 月 27 日交法字第

1015012912 號函請部屬機關應依上述時程
檢視完畢，由秘書室規劃辦理中。 

 
 
決   議： 

一、有關法規檢視，請秘書室依時程全面檢視，其中

法律案檢視部份，請秘書室規劃於局務會議提出報



 4 

告。 
二、至於 CEDAW 宣導方式，請人事室可找案例作成

簡單易懂之教案。 
 

         
伍、 討論事項 

案由一：本局臺北市區監理所提案落實性別平等精神。 

 

說  明：貫徹有意願從事各政策領域內事務之不同性別人

員，均確實具有機會及立足點之平等。 

具體實踐不同性別人員就業與社會資源的公平利

用，藉由機會及立足點之平等，使人力資源得以充

分利用，促進不同性別人民受益權之均衡及實質平

等，不因特定性別之不同而享有特權或差別待遇，

展現現代公民權利義務對等之真諦。 

 
決   議： 

一、政府機關內部人員之勤務與升遷機會，均不因性

別之不同而有不同之待遇，所舉辦之各項人員進

用考試、甄選澈底消除性別區隔，使於具備相同

條件之不同性別人員均有相同之立足點與機會平

等。 
 

二、本局同仁若有受不平等待遇，可向本小組申訴，

本小組應發揮功能去瞭解、解決。 

 

 

陸、 臨時動議 

     主  席:期盼委員能將性別觀念帶給同仁，雖然有些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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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摸索中，特別是交通部有關 CEDAW 一些表

格填寫，謝謝並希望大家一起努力。 
 
柒、 散會:下午 3 時 10 分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